主權國家與非主權國家：從中東說起

最近這三、四年，作者一直在研究台灣的國際處境，所採取的研究方法既廣泛又深刻，但是特別著重的是最近兩百年的世界戰爭史，而在這個領域裡頭又對英國、西班牙、墨西哥與美國之戰爭史特別多下工夫。為了掌握有的較複雜的法理，有時還回溯到更早期的「羅馬法」來找些基本觀念。

台灣人常常喊著：「台灣要參與國際社會，而且台灣有很多方面可以貢獻！聯合國為什麼不讓我們進去呢？這不是違反聯合國憲章的精神嗎？」在報章雜誌與電視上，常常有人提出：「台灣有(A)永久人口、(B)明確的領土、(C)政府以及(D)與他國來往的能力！依據蒙特維多公約第一條，台灣明明是主權獨立的國家！」這一點也令作者生氣了好一陣子。後來，從世界歷史的資料中，我試著找到對「非主權獨立國家」的一些理論與法理來作比較，慢慢的也理出一些頭緒。

案例（一）：眾所皆知，阿拉伯國家也有很多派系，有時有個政變，當地政府被推翻，而新政府又是不同派系。我們假設主要派系有四個：甲、乙、丙、丁，那麼，阿拉伯半島上，若有一個地區是屬於中國人所謂的一個「省」，而這個省的大多數人民是屬於「丙派系」，但是這個沙烏地阿拉伯國家本身大多數人口以及中央政府是「甲派系」。有一天，這個「省」就找一些其他屬於「丙派系」的回教國家，與他們建立「外交關係」，然後該省的領導人就說：「我們是主權獨立的國家！」這些領導人可以立刻主張：「我們有(A)永久人口、(B)明確的領土、(C)政府以及(D)與他國來往的能力！」。
這時我們就面臨一個問題：「這個地方是否符合蒙特維多公約第一條的規定？世界上會不會認為『該國』有資格進入聯合國呢？」 
回答這個問題比較困難，但是也有台灣朋友主張不必回答這樣的問題，他們的理由是：「這整個情形是有點荒謬。若是這個省的原屬國是沙烏地阿拉伯，她基本上不會允許如此的叛變行為！她會派兵去抓這些領導人，這樣下來一定會有一場戰爭，後來這個省必須回到母國的懷抱！」

這個話是有道理的，但是我們可以舉進一步的例子來說明：

案例（二）：這個省若叫做「三地哥省(Santigo Province)，它是主張獨立，但是主要原因是因為它是「丙派系」，而它所屬母國是回教的「甲派系」。這個事實一旦引發附近另一個丙派系的小國（假設叫「柯敏土國(Kemintu)」的注意，而該國就在某些國際會議上宣布：「從歷史與地理各方面去考量，三地哥省應屬於我國領土」，然後派兵征服該省且併吞其全部領土，並把柯敏土的國旗升上去。這個事件是發生在一個「柯敏土沙烏地戰爭」裡頭。

對於這個例子，我的台灣朋友說：「如此三地哥省也不能主張是主權獨立國家啊！它只是被併入柯敏土國而已！」

但是這個分析不是完全正確的。三地哥省既然不能主張現在已獨立，但是在國際法上亦不能算是併入他國。在拿破崙時代過後，這種用軍事的力量征服而控制其他領土，必須解釋為「軍事佔領」，而且其只是一個過渡時期或「暫定狀態」。「軍事佔領不移轉主權」又是國際法的常規，而且由於戰爭所發生的「領土割讓」情形，必須有戰後一個國際和平條約明確的規範才算數。

案例（三）：事隔幾年，這個柯敏土國的國內發生政變，許多高官與軍人都跑到三地哥省。在原來的柯敏土國，新政府成立，制定並宣布新憲法，且更改國號為「柯馬拉巴巴國(Kemalebaba)」。

我們來看看這個局面。柯敏土國的舊政府原來就有「與他國來往的能力」。現在她已遷移到他國的三地哥省。柯敏土國早已宣布併吞該省為自己的領土，但是在國際法上那只能解釋為「軍事佔領」的行為。我們要注意的是，三地哥這個地方現在確實具有(A)永久人口、(B)明確的領土、(C)政府以及(D)與他國來往的能力，更何況也有自己的軍隊。試問：這個地方的正確名稱，應該可以有兩種論述：(1)是「三地哥國」；(2) 是「柯敏土國」。（以國旗來論，目前是柯敏土國的國旗在天空飄著。）再者，請問：這個地方是主權獨立的國家嗎？正如上述，其完全符合蒙特維多公約第一條之規定。

依據作者多年來研究英國、西班牙、墨西哥、美國等地之戰爭史與相關戰爭法的法理，這個地方並非主權獨立的國家。假如以上的案例發生在一九三○年代，就算這樣的情況維持半個世紀以上，且當地已相當「民主化」，其人民雖主張「時效原則」等法理，我想還是會被拒絕在聯合國的門外。

走筆至此，作者必須提出多年來日夜研究的心得，也是在台灣似乎以往沒有人分析過的：蒙特維多公約第一條所列主權國家認定標準之四個要素，僅適用於平時國際法之事件上。「國家」本身是一個法人，凡是涉及到領土割讓、軍事佔領、流亡政府等問題，都一定要考慮到一個國際法公認的「法人過戶」手續。

那麼，在上述例子（三）之中，有人把這個地方叫「三地哥國」，有人叫「柯敏土國」。若是其非國際社會所承認的主權獨立國家，其「主權」是否屬於已消失了？對於這點，作者的答覆是：這個地方的「主權」並沒有消失，而是一定仍然存在著。我們要提問的是，這個地方的主權又在哪裡呢？

或許是以上的案例有點抽象，我們應該換個比較實際而貼身的例子。那麼，我們不妨談談台灣的國際地位問題。近六十多年來，對於處理台灣問題在法律上位階最高的文件，莫過於一九五一年簽署、一九五二年生效之舊金山和平條約，連中日和平條約也是其所允許擬定的一個次要或附屬的條約。

作者可以從「戰時國際法」的角度分析舊金山和平條約，從該條約的內容中，我們可以把台灣的正確國際地位與主權爭議等問題，給予完整釐清。本專欄在這方面經常提供最權威的分析給本刊讀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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